
「促進新住民就業補助作業要點」僱用獎助

申請書（第     次申請）

申請日期：　 　年　 　月　 　日

申 請 單 位

名 稱
負責人姓名

營利事業登

記 證 編 號
保險證號碼

地 址 承辦人姓名

連 絡 電 話 傳 真 E-mail

原推介單位 1. 2.

員工總人數      人 法定比例
進用情形

應僱用身
心障礙者 人

□已足額僱用（不含申請僱用獎助勞工） 
□未足額僱用
□已依法足額繳交差額補助費 □其他

應僱用原
住 民 人

□已足額僱用（不含申請僱用獎助勞工） 
□未足額僱用
□已依法足額繳交代金       □其他

轉 帳 帳 戶
銀行         分行 代 號

帳 號
郵局         支局 局 號

檢 附 文 件

□ 1、申請書      □ 2、僱用名冊    □ 3、載明受僱者工作時數之薪資清冊     
□ 4、出勤紀錄表  □ 5、受僱勞工有效期間之居留證明文件(初次申請)
□ 6、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、就業保險投保資料或其他足資證明投保之文件
□ 7、僱用獎助推介卡   □ 8、營利事業登記證或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影本
□ 9、領據

A.全時僱用獎助（按月計酬方式給付工資者）

申 請 獎 助

僱 用 人 數

外籍配偶       人        大陸地區配偶(含港、澳地區)            人

合計           人

申 請 金 額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

B.部分工時僱用獎助（按月計酬之外方式給付工資者）

申 請 獎 助

僱 用 人 數

外籍配偶       人        大陸地區配偶(含港、澳地區)            人

合計           人

申 請 金 額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

A+B共計申請僱用獎助         人，申請金額：新臺幣               元整

切 結 簽 章

本單位無下列情形，如有不實申請僱用獎助或資料填寫不實之情事，除願歸還
已領取之款項外，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特此切結為憑：
1. 違反保護勞工法令，情節重大。
2. 規避、妨礙或拒絕查核之情事。
3. 其他違反本要點之規定。
因不實領取津貼，經撤銷者，自撤銷之日起 2年內不得申領本要點之津貼或僱
用獎助。

負責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並請加蓋單位印信或圖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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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核

【審核欄位】

申 請 人

請 勿 填 寫

審

核

意

見

A

□ 符合申請條件        人

□ 不符合申請條件      人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經審核合格發給僱用獎助計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元

B  

□ 符合申請條件        人

□ 不符合申請條件      人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經審核合格發給僱用獎助，計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元

經審核合格核發僱用獎助，共計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元

截至本次申領人數（A+B），同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服務之轄區，

同一年度計          人。 

初

審

承辦

人員

業 務

主 管 機 關

首 長複

審

承辮

人員

業 務

主 管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備 註



「促進新住民就業補助作業要點」僱用獎助

僱用名冊（第  次申請）全時工作(按月計酬)

造冊單位名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請加蓋單位印信）

負 責 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蓋章）

造冊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編     號

勞 工 姓 名

居 留證 號碼

出 生年 月日

工 作 部 門

職 稱

求 才 登 記

日 期

勞 工 保 險

投 保 日 期

是 否仍 在職

（離職日期）

□是

□否  / /  

□是

□否  / /  

□是

□否  / /  

□是

□否  / /  

□是

□否  / /  

以下由審核單位填寫

身分別

求職登記日

推介日

以上合計      人
【備註】請於身分別欄敘明受僱勞工之身分代號：

①外籍配偶

②大陸地區配偶(含港、澳地區)



「促進新住民就業補助作業要點」僱用獎助

僱用名冊（第  次申請）部分工時(非按月計酬)

造冊單位名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請加蓋單位印信）

負 責 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蓋章）

造冊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編     號

勞 工 姓 名

居 留證 號碼

出 生年 月日

工 作 部 門

職 稱

求 才 登 記

日 期

勞 工 保 險

投 保 日 期

工 作 時 段

（ 00 ： 00 ～ 00 ：

00 ）

是 否仍 在職

（離職日期）

□是

□否   /   

□是

□否   /   

□是

□否   /   

□是

□否   /   

□是

□否   /   

以下由審核單位填寫

身分別

求職登記日

推介日

該勞工是否已有

其他雇主以其申

請

□是，已申請

     小時

□否

□是，已申請

     小時

□否

□是，已申請

     小時

□否

□是，已申請

     小時

□否

□是，已申請

     小時

□否

以上合計      人
【備註】請於身分別欄敘明受僱勞工之身分代號：

①外籍配偶  

②大陸地區配偶(含港、澳地區)



「促進新住民就業補助作業要點」僱用獎助

   年  月薪資印領清冊 全時工作(按月計酬)
造冊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加蓋單位印信或圖記）

造冊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編     號

勞 工 姓 名

當 月 薪 資

當月實際總工時

（ 含 加 班 時 數

_ _ _ _ 小 時 ）

當月實際工作日數

每 週 工 作

時數（=當月實際總工時

/當月月曆日數* 7 日）

勞 工 簽 章

申 請 獎 助 期 間
（ ○ 年 ○ 月 ○ 日 -

○ 年 ○ 月 ○ 日 ）

申 請 獎 助 金 額

備     註

申 請 獎 助
總     計

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
（請以國字大寫書寫）

人事經辦簽章：     人事主管簽章：     會計經辦簽章：      會計主管簽章：    單位負責人簽章：



「促進新住民就業補助作業要點」僱用獎助

   年  月薪資印領清冊 部分工時(非按月計酬)
造冊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加蓋單位印信或圖記）

造冊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編     號

勞 工 姓 名

當 月 薪 資

當月實際總工時

（ 含 加 班 時 數

_ _ _ _ 小 時 ）

當月實際工作日數

每 週 工 作

時數（=當月實際總工

時/當月月曆日數*7日）

勞 工 簽 章

申 請 獎 助 期 間
（ ○ 年 ○ 月 ○ 日 -

○ 年 ○ 月 ○ 日 ）

申 請 獎 助 金 額

備 註

申 請 獎 助

總     計

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

（請以國字大寫書寫）

人事經辦簽章：     人事主管簽章：     會計經辦簽章：      會計主管簽章：    單位負責人簽章：  



領      據
茲領到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   年    月    日

至    年    月    日之「促進新住民就業補助作業要點」僱用獎助款

項計新臺幣           元整。

此  據

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加蓋單位印信或圖記）

負責人簽章：

統一編號：

單位地址：

連絡電話：

金融機構：                銀行（             分行）

行庫代碼（電匯用七碼）：

存儲帳號：

帳戶名稱（限僱用獎助申請單位）：

會計人員簽章：

出納人員簽章：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 轉 帳 金 融 機 構 存 摺 影 本 浮 貼 處 


